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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两种乾隆朝《户部则例》抄本考析

栗 铭 徽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藏《户部则例·钱法》和《户部则例·盐法上》
抄本,制作时间均不晚于乾隆十六年,但它们不是清代部院则例系列中的

《户部则例》,而是性质不同的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编纂过程中的阶段

性稿本。 此类稿本的发现尚属首次,是存世甚少的珍贵史料。 其中保存

了大量《大清会典则例》修改、校订的原始痕迹,可以证明、补充乃至修正

现有文献记载,有助于更加精细化地了解《大清会典则例》编纂的运作程

序与设计思路。 《大清会典则例》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编纂过程

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后世研究者注意的疏漏与不足,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信

息的删减甚至篡改,削弱了这部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国图藏这两种稿本,
恰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其不足的作用。

关键词:《户部则例》 　 《大清会典则例》 　 《大清会典事例》 　 稿本

　 黄册

引言

“户部则例”一般指的是始修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清代户部

部院则例①,它是户部类现行法律法规及办事规则、工作流程的总汇,也
是清代各门类法律中最重要的主干法律之一。 清代户部一共纂修了 15
部《钦定户部(续纂)则例》,目前除刊本外,其他文本均罕见。 而国家图

书馆收藏的以“户部则例”为名的文献中,年份最早者为乾隆朝抄本两

种,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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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蒲坚:《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52、869 页。



《户部则例·钱法》 (以下简称“《 钱法册》”) 一册一卷( 索书号:
48037),《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著录为“清末抄本”①。 外封为

新装蓝色封面,无撰人姓名。 四周双边,朱丝栏,版心白口,单鱼尾。 首叶

第一行最下有“北京图书馆藏”印文。 开本高 30. 6 厘米,宽 19. 7 厘米;版
框高 22. 6 厘米,宽 17 厘米。 写有叶数,共 57 叶。 每半叶 10 行,每行 18
字②,全以楷书书写,笔迹出自多人之手。 天头有纸签或手写小字,正文

亦有粘签及多处勾划涂改,行间有小字增补。
《户部则例·盐法上》 (以下简称“《盐法册》”) 一册一卷(索书号:

152318),《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著录为“清朱丝栏抄本”③。
封面纸张呈黄色,破损较重,左上方有正楷字“户部则例　 盐法上”,无撰

人姓名。 四周双边,朱丝栏,版心白口,单鱼尾。 开本高 29. 5 厘米,宽 21.
3 厘米;版框高 22. 3 厘米,宽 17 厘米。 未书叶数,经清点共 63 叶。 每半

叶 10 行,每行 18 字④,全以楷书书写,笔迹出自多人之手。 天头贴有纸

签,正文亦有粘签及多处勾划涂改,行间有小字增补。
这两册古籍一直以来几乎无人关注,目前仅见个别法史学者在对一

般意义上的清代各部院则例进行列举时提到过《盐法册》⑤。 通过对这两

册“户部则例”体例、内容的考察,发现它们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以

下简称“《乾隆会典(则例)》”)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稿本,与作为清

代部院则例的《户部则例》是不同系列且互不相干的两类文献。
《乾隆会典》的稿本类文献存世极为罕见,目前某些被研究者发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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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书编委会编:《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第 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第 206 页。
正常密度且无空格或顶格的每行为 18 字。 个别叶面字距极疏(无空格等情形,一
行最少 9 字,在叶四十六)或极密(无添字或顶格等情形,一行最多 25 字,在叶十

四)。
本书编委会编:《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第 10 册,第 469 页。
正常密度且无空格或顶格的每行为 18 字。 个别叶面字距较疏(无空格等情形,一
行最少 14 字,在叶五十四)或极密(无添字或顶格等情形,一行最多 27 字,在叶二

十八)。
杨一凡:《清代则例纂修要略》,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542 页。



称作是《乾隆会典》 “稿本”的古籍①其实是会典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时

进呈皇帝供其御览钦定的“黄册”,而《钱法册》和《盐法册》则是会典编

纂工作早期环节真正意义上的“修改稿”,是首次被确认为《乾隆会典》原

始稿本的孤本文献。
《清会典》作为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人们主要是直接将其

作为史料来使用。 《乾隆会典》是五部《清会典》中变化最大的一部,官书

记载《乾隆会典》的纂修过程基本清晰,但是到具体细节则语焉不详,学
术界对其编纂过程的论述亦止步于轮廓式的表述和粗线条的勾勒②。 因

此,保存了大量《乾隆会典》修改、校订原始痕迹的《钱法册》和《盐法册》
补充了现有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研究《乾隆会典》的成书过程及编纂细节

提供了首次发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而稿本内一些被勾划删除的文字,
在《乾隆会典》的“黄册”和刊本中均已不见踪迹,因此该稿本也具有一定

的辑佚价值。
本文着重讨论上述两册“抄本” (以下简称“抄本两种”)的性质、特

点及文献价值。 一方面,通过对其文献性质的确认,消除因“同名异实”
造成的“部院则例”与“会典则例”的混淆;另一方面,利用其中保留的各

类原始校改信息,揭示并分析《乾隆会典》编纂的具体思路与操作细节。

一、抄本两种的性质

国图藏“《户部则例》”抄本两种,按时间顺序记载户部类规章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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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达力扎布:《有关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
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15—217 页。 赵云田:《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

院则例〉》,《清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90 页。
朱金甫:《略论〈大清会典〉的纂修》,《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5 年第 1 期,第 127—
133 页。 乔治忠、王鸿雁:《清代官修史书与〈大清会典事例〉》,《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62—63 页。 李留文:《〈大清会典〉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牛

建强指导),2003 年,第 1—33 页。 向斯:《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图书馆杂

志》2003 年第 6 期,第 77—78 页。 向斯:《〈钦定大清会典〉之纂修经过及其版本特

征》,《故宫学刊》2004 年(总第 1 辑),第 589 页。 林乾:《〈清会典〉的历次纂修与清

朝行政法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第 110—112
页。 赵静:《乾隆〈大清会典〉编纂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记录指

导),2013 年,第 1—51 页。 王记录、赵静:《乾隆〈大清会典〉编纂述论》,《史学史研

究》2015 年第 3 期,第 92—102 页。



制作原委及其历史沿革,这与《乾隆会典则例》相应部分高度重合,且有

大段连篇语句一字不差者。 其不同处在于,抄本两种中有大量修改、校订

的痕迹,而这些修改、校订的内容又大都为《乾隆会典则例》刊本所采纳。
因此,可初步判定国图藏“《户部则例》”抄本两种均系《乾隆会典则例》
编修过程中的稿本,而与清代户部部院则例《户部则例》没有关系。

(一)抄本两种不属于部院则例系列中的《户部则例》
在清代,“各部则例,俱系功令之书”①,《户部则例》是清代户部衙门

主持编纂的户部部院则例,内容由户口、田赋、库藏、仓庾、漕运、钱法、盐
法、关税、税则、廪禄、兵饷、蠲恤、杂支、通例十几个部门组成,基本涵盖清

代户部的全部职责。 清代自乾隆四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一共纂

修了 15 部《钦定户部(续纂)则例》②。 作为清代户部部院的首部则例,
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所开创的编纂模式和基本内容构成了后来出

现的各部《户部则例》的基础,而且它也是距离抄本两种时间最近的,因
此本文选取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与抄本两种进行比对。 经过对比,
认为两种文献不属于同一系列,理由如下:

第一,两者的篇目构成不同。 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卷四二至卷

四五(共 4 卷)为“钱法”门,分别是:“鼓铸”一卷、“解运”一卷、“价脚”一

卷、“养廉杂费”一卷③,卷四六至卷五一(共 6 卷)为“盐法”门,分别是:
“盐引”一卷、“盐斤”一卷、“盐课”二卷、“商灶禁令”一卷、“茶法参课”一

卷④。 国图藏《钱法册》 内容分为“京局鼓铸” “督理钱法” “搭放京饷”
“直省鼓铸”“搭放省饷” “办铜” “办铅锡” “收铜” “办铜铅考成” “钱价”
“钱法禁令”等部分⑤,《盐法册》内容分为“直省盐” “长芦盐” “山东盐”
“两淮盐”“两浙盐” “河东盐” “福建盐” “广东盐” “四川盐”等部分。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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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首《例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

司,1970 年,第 83 页。
栗铭徽:《清代〈户部则例〉的百年编纂与演变》,《南大法学》2023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于敏中等:《钦定户部则例》卷四二至卷四五《钱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

所大木文库藏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索书号:2003493979)。
于敏中等:《钦定户部则例》卷四六至卷五一《盐法》。
《钱法册》与《盐法册》仅有“户部则例”“钱法”和“户部则例” “盐法”各两级目录,
此处所列“钱法”和“盐法”之下的各部分名称来自对各段落开头文字的断句与截

取,恐有疏漏,故未写具体数目。



对比,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与抄本两种的篇目构成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都是“钱法”或“盐法”相关规定,但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两者所列

事项各成体系,名目不同,分类方式各异,双方不存在对应或重合之处。
第二,两者的内容体例不同。 《钱法册》与《盐法册》的内容是按照时

间顺序,就“钱法”与“盐法”某个方面的问题,依次列举顺治、康熙、雍正、
乾隆各时期的规定,每一条事例均有年份信息,以记录并展示该项规定的

历史脉络;而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 “钱法”门和“盐法”门,内容均是

当下规定的具体操作办法,无历史沿革的轨迹,无年份信息。 也就是说,
前者是按时间顺序记载户部类规章制度历史沿革的史书,后者是户部类

事务的现行法规。
第三,两者的成书时间不同。 乾隆二十六年,户部上奏朝廷请修《则

例》并获得允准①,乾隆四十一年书成,是为清代首部部院则例系列的《户

部则例》。 清人冯应煜所撰《户部则例摘要》也同样证实:“《户部则例》
一书,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经部奏准编纂,至四十一年告成进呈钦定。”②而

《钱法册》与《盐法册》的制作时间,根据其收录事例的时间下限来看,应
当不晚于乾隆十六年,因此不大可能与注重时效性的部院则例系列的

《户部则例》存在关联。 另外,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卷首《奏疏》有

云:“窃查臣部办理一切钱粮,向无《则例》颁行。”③也说明乾隆四十一年

本开始纂修以前,清代户部并不存在另一种《户部则例》。
总之,虽然抄本两种卷端都书有“户部则例”字样,但它们与清代部

院则例系列中的《户部则例》有着完全不同的篇目构成与内容体例,成书

时间也相隔数十载,两者不属于同一系列,而是“同名异实”的两种文献。
(二)抄本两种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的稿本

《大清会典》是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官修典制体史书,内容涵盖清代

国家典章制度、行政组织、法律规章及其因革损益。 “大凡一代大经大

法,莫不纳之全帙,而百司执事之组织,固皆详细规定于《会典》中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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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于敏中等:《钦定户部则例》卷首《奏疏》,叶一至二。
冯应煜:《户部则例摘要》卷首《序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七年(1802)刻本

(索书号:X / 373. 0931 / 3109),叶一至二。
于敏中等:《钦定户部则例》卷首《奏疏》,叶三。
王锺翰:《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王锺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723 页。



清代一共纂修了五部《大清会典》,分别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
正十年(1732)、乾隆二十九年(1764)、嘉庆二十三年(1818)、光绪二十五

年(1899)。 五部《大清会典》整体上都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①的编

纂方式,按照宗人府、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内务府等机

构衙门排序,但是具体的体例又有所区别。 其中康熙、雍正两朝《大清会

典》仿照《明会典》的体例,采取的是典、例合一的编纂体例,也就是将作

为国家基本典章制度的“典”和各衙门各时期具体办事细则的“例”混同

载入《大清会典》。 至乾隆朝,皇帝认为“经久不变”的“典” 和“因时增

减”的“例”不宜混淆———“向者发凡排纂,率用原议、旧仪,连篇并载,是
典与例无辨也。 夫例可通,典不可变。 今将缘典而傅例,后或摭例以淆

典,其可乎? 于是区会典、则例各为之部,而辅以行”②,因此乾隆朝《大清

会典》分为“会典”和“则例”两部分———《大清会典》一百卷、《大清会典

则例》一百八十卷,编纂工作始于乾隆十二年,告竣于乾隆二十九年。 其

后的嘉庆、光绪两朝《大清会典》继续在乾隆会典的基础上,新增《大清会

典图》,并将《大清会典则例》更名为《大清会典事例》。
一部书籍的完成往往都要经历多次的修改、校对、调整,《大清会典》

同样如此,理应存在历次修改的稿本。 本文认为,《钱法册》和《盐法册》
正是《乾隆会典则例》的稿本,理由如下。

第一,《钱法册》和《盐法册》的共同点,就是内容上都与《乾隆会典则

例》高度雷同,它们分别对应《乾隆会典则例》卷四四《户部·钱法》和卷

四五《户部·盐法上》。 以《钱法册》和《盐法册》各自的第一叶③前半面

文字内容为例:《钱法册》开头从“一京局鼓铸”至“不合式者参”共计 188
字(含正文中手写添补的小字),而《乾隆会典则例》卷四四《钱法》开头

从“一京局鼓铸”至“不合式者参”共计 195 字④,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后者

将前者的一处“铸钱”改为“宝泉局鼓铸制钱每文”,这也是后者比前者多

7 个字的原因,其余文字完全相同;《盐法册》开头从“一直省盐课”至“三

59

①

②

③

④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卷首《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9 册,台湾商务

印书馆,1986 年,第 26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卷首《御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9 册,第 2 页。
为省篇幅,本文引用两书时均随文标注叶数。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四《钱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1 册,第
375 页。



道”共计 128 字(不含校签内文字),而《乾隆会典则例》卷四五《盐法上》
开头从“一直省盐课”至“三道”共计 121 字①,二者的区别仅是“直省盐

课”的统计年份由“乾隆十四年”变为“乾隆十八年”以及由此带来的盐

引、盐课具体数字的变化,其余文字同样完全相同。
第二,《钱法册》和《盐法册》内有大量的涂抹与校改痕迹,这些修改

的内容基本都被《乾隆会典则例》的“黄册”和刊本所采纳。 而《盐法册》

　 　 图 1　 　 　 　 　 　 　 图 2　

内还有一处最为直接的证据:“河

东盐” 条天头处贴有纸签,上写

“遵照朱批会典,将河东移于两浙

之前” ( 叶三十,见图 1), “ 两浙

盐”条天头处贴有纸签,上写“遵

照会典,将两浙移于河东之后”
(叶二十二,见图 2)。 《乾隆会典

则例》 刊本确实已按照纸签的要

求调整为“河东”在“两浙”之前。
此处一方面直接出现“遵照会典”
字样,一方面又符合《乾隆会典》
“会典为纲,则例为目”②的体例

要求,因此更加确定《盐法册》 是

与《乾隆会典》直接相关的文献。
《钱法册》内事例年份的下限是乾隆十五年(叶十、叶十二、叶三十

五),《盐法册》内事例年份的下限是乾隆十六年(叶二十一),这不仅契合

《乾隆会典》的编纂始于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所有应纂各衙门

会典、则例已经告竣”③的时间段,更与《清会典馆奏议》内收录的两则奏

章相吻合:会典馆总裁等上奏称“编辑纂成户部权量、盐法会典二卷,权
量则例一卷,盐法则例二卷”的时间是“(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二十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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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五《盐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1 册,
第 414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8 页。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会典馆奏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年,第 366 页。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会典馆奏议》,第 105 页。



“编辑纂成户部钱法会典一卷、则例一卷”的时间是“(乾隆)十六年六月

二十日”①。 而此处“盐法则例” 与“钱法则例” 应当是进呈皇帝御览的

“黄册”。 由此亦可进一步确认,成书早于“黄册”的《盐法册》 和《钱法

册》的出现时间至晚在乾隆十六年。
(三)抄本两种不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的“黄册”
“黄册”是指清代进呈御览之书册,因其多以“黄绫套、黄绫面”装潢

以示尊贵,故称。 在《会典》编纂动工之初,乾隆帝便明发上谕,指出以往

修书体制颇有瑕疵:“向者修书只先呈样本,余俟全帙告竣,一并进呈,既
浩汗而不易披寻,亦已成而难于改作,未得编摩之要领,岂云纂辑之良

规?”②因此《乾隆会典》的编纂,“著依明史纲目事例,将稿本缮成一二卷

即行陆续呈奏,朕敕几多暇将亲为讨论,冀免传疑而袭谬”③。 可见,乾隆

帝确实关注并实际参与指导了《大清会典》的纂修工作,具体做法就是要

求会典馆及时将已纂就的卷册也就是“黄册”进呈以供自己随时审阅。
《大清会典则例》卷首《奏疏》内“每修成《会典》一卷,即副以《则例》一

卷,先发该衙门校勘,实无遗漏讹错,然后进呈,恭俟钦定”④句末提到的

“进呈”本应当就是“黄册”。
笔者判断,国图收藏的以“院部机构名称+则例”的方式命名且被标

注为“清乾隆内府抄本”的“则例”类文献⑤,以及同样被标注为“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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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会典馆奏议》,第 107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上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2—3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上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3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8
页。
它们是:《兵部则例》三十九册(A03568)、《理藩院则例》八册(A03574)、《钦天监则

例》 一册 ( A03575 )、 《 起居注馆则例》 一册 ( A03576 )、 《 鸿胪寺则例 》 一册

(A03577)、《詹事府则例》一册( A03578)、《翰林院则例》一册( A03579)、《太常寺

则例》 一册 ( A03580)、 《 大理寺则例》 一册 ( A03581)、 《 通政使司则例》 一册

(A03582)、《都察院则例》二册( A03583)、《都察院则例》五册( A03584)、《盛京兵

部则例》一册( A03592)、《盛京刑部则例》 一册( A03593)、《工部则例》 三十二册

(A03595)、《盛京礼部则例》一册( A03609)、《户部则例》二十册( A03632)、《八旗

则例》十二册(A03751)。 括号内均为索书号。



内府抄本”的《大清会典》①,正是《乾隆会典(则例)》的“黄册”②。 从体

例结构与文字内容上看,它们与《乾隆会典则例》相对应部分已非常接

近,而诸如“此条遵旨改正” “此条遵旨移入”之类可作为乾隆帝参与《会

典》制定证据的标记也多次出现。 从制作水准来看,它们装帧精致,用纸

净洁,字体典雅庄重,方正等大,符合供御览钦定的标准。
与“黄册”相比,《钱法册》与《盐法册》内找不到诸如“遵旨改正”“遵

旨移入”这类体现皇帝参与的标记,且制作较为粗陋,笔迹亦出自多人之

手,大小错落,参差不齐,实难达到供御览钦定的“黄册”的水准,更像是

编纂过程中供临时记录修改之用的草稿,本就没打算公之于众,故制作草

率。 从内容上看,《钱法册》与《盐法册》做出的修改为“黄册”所采纳,而
不存在相反情形,所以它们应该是所谓“先发该衙门校勘”这一环节甚至

更早环节的产物。
“黄册”固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③,但其文字内容已非常接近刊本,

承载的校改信息比较有限。 与接近于完成形态的“黄册”相比,初始状态

的《钱法册》和《盐法册》 “信息量”更丰富,更能体现《乾隆会典》纂修的

过程以及内容的变化。 另外,与国图藏有《乾隆会典》“黄册”数百册的存

世量不同,《乾隆会典》的早期稿本极为罕见,笔者访寻清代抄本“则例”
类文献多年,其中可确定为《乾隆会典》稿本的仅三册④,且均藏于国图,
分别是《户部则例·钱法》《户部则例·盐法上》和《工部则例·水利下》
(索书号:地 710 / 84)。 《工部则例·水利下》作为《乾隆会典》稿本同样

弥足珍贵,但是该册较薄(共三十二叶),且其中仅见极个别错别字的修

改,远不及《钱法册》与《盐法册》的校改信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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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大清会典》一百五十册(A03585)。
《户部则例》二十册(A03632)的第一册“漕运一”,封皮内侧有贴条,贴条上有手写

记录“精钞本乾隆户部则例,不分卷,清乾隆初年敕纂,朱丝栏精写黄册,二十

册……民国九年十月”。 也就是说,民国时人在整理这批文献时,即已明确标注它

们是“黄册”,想必有其依据。 当然,此处贴条并未注明它们是何种文献的黄册。
限于篇幅与本文主题,对《乾隆会典》“黄册”类文献的专门论述不再展开。
国图还有一册抄本《户部则例》(索书号:153852),因处于修复状态一直未见实物、
不知其内容,暂不能确定性质。 《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介绍为:“户部

则例　 (清)□□编　 清朱丝栏抄本　 一册。”(本书编委会编:《国家图书馆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第 10 册,第 502 页)鉴于该描述与对《钱法册》及《盐法册》的描述较

为接近,因此不排除该书也是《乾隆会典》稿本的可能性。



(四)抄本两种不是嘉庆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稿本

《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将《钱法册》断代为“清末”,与本

文“至晚在乾隆十六年”的判断不同。 那么有没有可能抄本两种因是残

本而失去了乾隆十六年之后的资料,因此它们其实是清代中晚期嘉庆或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稿本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抄本两种是

古籍中的“残本”而非“残叶”,即:相比于整部《乾隆会典则例》,它们是

落单的“残本”,但就“钱法”与“盐法上”这两部分而言,抄本两种是完整

且独立的两卷,其正文部分不缺叶,文字内容通篇连贯,因此可以确定它

们并没有“缺失”时间靠后的资料。
具体来说,《钱法册》内容按“京局鼓铸” “督理钱法”等部门依次展

开,《盐法册》内容按“直省盐”“长芦盐”等部门依次展开,而这些部门之

间没有间隙,如《钱法册》的“京局鼓铸”内容结束后便另起一行(而非另

起一叶)记载“督理钱法”,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的内容从哪里开始、至哪

里结束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排除了因缺叶、亡损等原因而恰好“缺失”了

时间靠后的资料的情况。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抄本两种是《嘉庆 / 光绪会典事例》的稿本,只是

当时的编纂者是以乾隆十六年为界,在《盐法册》和《钱法册》之外的(且

已经“遗失”了的)本子上重新依次开列“京局鼓铸” “督理钱法”各部门,
然后再逐一续写乾隆十六年之后的事例呢? 毕竟乾隆十六年之前的内容

已经成书,重修的工作量较小,之后的内容从零起步,续纂的工作量较大,
将前后两个时期的事例分头整理或许更有效率。 本文认为,这种假设也

不能成立。 因为《嘉庆会典事例》编纂之初便订立如下制度①并做出解

释:“分年办理不如分类办理……会典门目繁多,每一事自为始末,宜各

清各款,分类而修。”②说明当时为保障各门类事例历史沿革记录的前后

贯通与本末了然,已经明确否决了按年份整理材料的做法。 而最为有力

且直接的证据,就是抄本两种的文字内容及校改信息与《乾隆会典则例》
完美对应,没有任何一处信息是抄本两种与《嘉庆 / 光绪会典事例》共有

却在《乾隆会典则例》内找不到的。 相比于《乾隆会典则例》 ,《嘉庆 /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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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嘉庆朝的制度同样适用于之后的光绪朝。 因为自乾隆朝开始,《大清会典则(事)
例》的编纂办法若与以往不同,均会作出说明,没有说明就可以认为没有变化。
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首《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六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 年,第 21 页。



绪会典事例》新增了部门类别、改变了部门顺序、补录了少量乾隆十六

年之前的事例,并调整了若干文字措辞,这种种变化在抄本两种内绝无

体现。
总之,除了后人加盖的印章与重新制作的封皮,《盐法册》 和《钱法

册》原件没有沾染任何乾隆十六年之后的信息。 对比抄本两种的原文与

《乾隆会典则例》刊本会发现,后者已改正了前者的许多错讹,遣词造句

的各个细节也比前者更显规范、成熟、考究,作为文字内容高度接近的两

个本子,两者孰先孰后一清二楚。 《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将

《钱法册》断代为“清末”是缺乏依据的。

二、抄本两种编纂校改工作的内容

《钱法册》与《盐法册》是《乾隆会典》编纂过程中的阶段性稿本,其
用途是供编纂者对《乾隆会典》初始状态的文本进行审核校勘,以发现并

纠正错误,为接下来将要进呈“黄册”的缮写做好准备。 官书记载《乾隆

会典》的纂修过程基本清晰,但是到具体细节则语焉不详。 具有原始记

录性质的《钱法册》与《盐法册》抄本两种为研究《乾隆会典》成书过程及

编纂细节提供了直接依据,其中的信息或可揭示《乾隆会典》编纂的具体

思路与操作细节,从而证明、补充乃至修正现有文献记载。
前文出于性质鉴定的需要,已介绍了抄本两种的部分信息与特征,

本节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两种文献编纂校改工作的具体内容。 《钱法

册》与《盐法册》 中,编纂者发现的问题及改正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类型。
(一)主要问题及修订的内容

1. 对书写誊录错误的更正

稿本内容是多方面资料的汇总,在誊抄过程中,因工作人员粗心走神

造成的错误在所难免,抄本两种中,可以看到错字、漏字、漏句等若干书写

誊录错误,较典型者有如下几类:
错字。 如将原文“令贵州办船运至云南铸钱运京”更正为“令贵州办

铅运至云南铸钱解京”(《钱法册》,叶十八),“未免官卑任事”更正为“未

免官卑任重”(《钱法册》,叶三十四)。 “铅”与“船”、“重”与“事”都属字

形相近者,应系誊录时误书。
漏字。 如将原文“每年额办铜铅,以铜六铅计算”补充为“ ……以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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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铅四计算”(《钱法册》,叶十四),“十三万千四百四十斤”补充为“十三

万一千四百四十斤”(《钱法册》,叶二十三),“行百二十引”修改为“行盐

百二十引”(《盐法册》,叶四十四)等等。
漏句。 如原文“十八年题准:铸康熙通宝制钱重一钱”句中上“钱”字

下漏了 18 个字———“颁行天下。 康熙二十三年议准:鼓铸制钱,每文”
(《钱法册》,叶一),由于漏句,原来的两条事例误为一条。 18 个字恰好

是此稿本一行的字数,因此很可能也是誊录来源资料(或许是更早的稿

本)中的一整行。
2. 对粗疏、有歧义表述的细化和纠正

稿本内容来自不同的档案文献,各文献的严谨程度、语言习惯不同,
而且在誊抄的过程中抄手有时也会根据需要自己临时组织语言,这导致

原稿行文风格较混乱;一些事例的记述又因过于简略未能说清楚该项制

度设计的来龙去脉及具体细节,读之令人费解甚至引起误会。 而《乾隆

会典》在编纂之初就追求成为“一代之典章,垂之册府,非若词章之仅资

讽咏”①,因此在抄本两种中,对有歧义、不严谨、口语化等不规范用语的

修正较多,现略举二例如下。
例一,原文“湖北采买汉铜,添炉五座,广铸钱文,搭放兵饷” (《钱法

册》,叶九)一句中有两个词易生歧义而被修正。 一是将“汉铜”改为“汉

口商铜”,应该是考虑到并非人人都明白“汉铜”是“汉口商铜”的缩写;一
是将“广铸”改为“鼓铸”,“广铸”应该是“广为鼓铸”的缩写,相比于“鼓

铸”,“广铸”略带文学性但并不严谨,且有被误解为“广东省铸” “宝广局

铸”的可能,因此以“鼓铸”替代“广铸”,则稳妥无歧义。
例二,原文“又题准,永顺、永绥地方均系新辟苗疆,该地引盐免其输

纳引税”(《盐法册》,叶十九),据此,似乎“永顺、永绥”两地是因其“新辟

苗疆”的身份被免除盐税。 编者将原文修补为:“又题准,湖南行销淮盐,
每引例应纳税二分,交纳藩库充饷,今永顺、永绥增设引目,原议照吉安一

例纳课行销,今吉安口岸并无引税之例,应免其输纳税银。”这就表明“永

顺、永绥”两地被免除盐税并不在于它们是“新辟苗疆”,而是因为两地原

本是要“照吉安一例”设置盐税,结果由于“吉安口岸并无引税之例”而实

现免税。 虽然最终的结果都是不交盐税,但是原文的表述易引发误解,编
者重新叙述以补全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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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上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2 页。



3. 删减重复繁冗和“过时”信息

“辞简事该”是乾隆皇帝对《乾隆会典》作出的一项指示①,而在抄本

两种中,一方面校签上也出现了“令简净易明” “此处删去更为简净”
(《钱法册》,叶十七、叶三十三)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确实能看到对原文

中重复繁冗文字的精简,可见追求语言文字的“简净”不仅是“会典”编纂

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则例”。 现略举数例如下。
例一,意义不大的信息。 如“办铜”项下相邻不远的两条事例,内容

均是江浙等省前往云南买铜铸钱相关事宜。 这两条事例的第一句话分别

是“云南所产之铜供本省鼓铸及湖广等省采办外尚有余剩”和“云南所产

之铜除本省及四川贵州两省一应鼓铸解京之外尚有余铜足敷各省采办”
(《钱法册》,叶十八、叶十九),都是在讲云南所产铜多因此有余铜可以支

援外省。 编者或许认为江浙等省之所以前往云南购铜,云南“尚有余铜”
已不言自明,删去无妨。

例二,仍有压缩空间的表述。 原文“云南办运京局铜四百万斤分作

两路,一自厂由寻甸发运威宁转运至永宁二百万斤,一自厂由东川发运昭

通镇雄转运至永宁二百万斤” (《钱法册》,叶二十二),“二百万斤”前后

出现了两次。 编者将两处“二百万斤”删除,合并为“各二百万斤”置于上

“一自”前。 为了缩减区区三个字不惜费此周章,两删一增,其追究“简

净”的努力可见一斑。
例三,内容“重复”的记载。 如关于“掺和旧钱废钱治罪”,顺治十四

年(1657)规定为“又议准,改铸新钱有掺和废钱旧钱行使者,系民杖一百

枷号一月,旗人鞭一百枷号一月” (《钱法册》,叶三十八至三十九),康熙

九年(1670)再次规定为“又议准,掺和旧钱废钱者,系旗人鞭一百枷号一

月,系民杖一百枷号一月” (同上,叶四十)。 两者内容高度相似,于是编

者删去了康熙九年的事例,而对时间更早的顺治十四年事例稍作文字加

工后保留。
例四,“过时”的信息。 《盐法册》内有对各地盐场名称、所在地等信

息的记录,由于各地盐场会因产量、质量、地理交通等原因,或裁撤,或合

并,在《雍正会典》和《盐法册》原文中,顺、康、雍乃至乾隆初年被裁撤或

合并的盐场信息仍有保留,而在《盐法册》 审核校勘的过程中,这些“过

时”信息大都被圈划删除。 笔者发现,《盐法册》中所有完整大段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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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会典馆奏议》收录奏章内,“务期辞简事该”的表述出现了三十多次。



删除均系此种情形①。 而这些被删除的内容在《雍正会典》里都是可以找

到的②。
4. 数字的更新与替换

《盐法册》内记录了大量各地盐引收支定额的具体数字。 正如《乾隆

会典》凡例所言,“惟户部丁赋、榷税,每年增减不一”③,《盐法册》稿本从

抄录完毕到审核校勘期间,由于时间的推移,数字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能

不断地以最新的数字替换之前的数字。 如将原文“直省盐课以乾隆十四

年奏销册计之……课入五百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九两八钱有奇,又盈

余银七十五万四千四百八十二两九钱有奇”中的数字替换为“课入五百

三十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二两八钱有奇,又盈余银七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

八两五钱有奇”(叶一)。 等等。
(二)发现、提出问题以及更改的方法

1. 通过校签提出问题意见并据此修改

《钱法册》中,现存大小校签 23 个④。 相对复杂的问题大都写在校签

上加以提示。 如前引“铸康熙通宝制钱”漏句的发现,就是编者甲⑤通过

校签提问:“康熙通宝条应否一例添‘颁行天下’。”编者乙在校签上回应

道:“看得极细、极是,但原有此四字,系誊录遗漏一行,以致两条并为一

条,今已改正。”(见图 3 左侧校签)原文右侧可以看到有手写小字补全了

该句。
《钱法册》校签中提出问题的口吻多为提示、询问而非命令,这些修

改意见大部分会被接受,但也有被驳回、拒绝的。 如编者甲在叶九的校签

上写到:“各省鼓铸开炉及停止之处自属应载,其增减炉座乃随时酌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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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共有 8 处,分别位于:叶二(2 处),叶九(2 处),叶十三(1 处),叶二十三(1 处),叶
三十六(1 处),叶四十二(1 处)。
允禄等:《大清会典(雍正朝)》卷四九《盐法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

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年,第 2839—2840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9 册,第 4 页。
“校签”是指那些粘贴在天头处,用以提出问题、提示修改或写着修改意见的纸签,
而不包括写有替换原文内容文字的纸片。 这 23 个校签分别位于:叶二(2 个),叶
三(1 个),叶四(4 个),叶六(1 个),叶九(1 个),叶十(1 个),叶十一(1 个),叶十

七(1 个),叶十九(1 个),叶二十一(1 个),叶二十二(2 个),叶三十一(3 个),叶三

十三(1 个),叶三十五(1 个),叶四十(2 个)。
由于不能确定编者的身份,因此暂以“编者甲”“编者乙”呼之。



事,似可不必一一开载,仍恐有挂漏不及遍查处。”编者乙回应道:“此条

实不能删,前后均有照应。” (见图 4)也就是编者甲建议不要收录那些琐

碎且时常变动的信息,因其易出错又难以查证,编者乙表示反对,称前后

各时期都有此种信息的记录,此处删去则前后无法照应。 查看刊本,发现

确实未按照编者甲的校改意见修改。

图 3 图 4

　 　 《盐法册》
 

中现存大小校签共计 9 个①。 不同于《钱法册》校签文字

的随意潦草,《盐法册》校签书写可谓一笔不苟、清晰工整。 校签同样是

《盐法册》内容修改的最主要依据,编者依据校签的意见,对原文勾划圈

改并把要增加或替换的内容用小字写在原文右侧。 与《钱法册》不同的

是,《盐法册》内未见到有对校签意见的反驳或拒绝,究其原因,《盐法册》
校签所指出问题大都是盐税收支定额数字、盐场地名信息等不存在争辩

空间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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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9 个校签分别位于:叶一(1 个),叶二(1 个),叶十二(1 个),叶二十二(2 个),叶二

十三(1 个),叶三十(1 个),叶三十四(1 个),叶四十九(1 个)。



　 图 5

2. 在天头空白处直书问题意见

对于一些只需要简单文字就能说明

的问题,则不使用校签,直接在天头空白

处写下提示信息。 这种情况在《钱法册》
中仅见两处(《盐法册》内无此做法),一
是前引“铜六铅”缺字,便是在该句正上

方天头处直接书写“落一字,查添”。 二

是前引“十三万千四百四十斤”,同样是

“万千”之间也缺字,该句正上方天头处

有一“查”字,即提示这里恐有缺字需要

核查。 虽仅两例,但看两处“查”字写法

并不相同,可知稿本修改过程中审阅人

不只一位。
3. 未见修改意见的直接修改

抄本两种内有些涉及大段文字的修

改,如《盐法册》 叶十九“汉阳府办理湖

南盐引水程”相关事宜(见图 5),由于更

订后的内容字数多达百余,编者便直接

将更订过的文字誊写在与原文段落大小

相仿的纸片上,再将其覆盖粘贴到被替

换的原文之上。 然而未见有说明相关修

改原因的文字。
抄本两种之间的不同展示了《乾隆会典》修改过程的多样性。

三、抄本两种编纂校改工作的

问题与分析

　 　 审核校勘后的抄本两种,其语言的规范性与精炼程度都有了提升,一
些明显的错误被发现、被纠正。 对比抄本两种与“黄册”及刊本的文字内

容会发现,除了乾隆十六年之后个别事例的续增,后者只有表述措辞的微

小调整———对语言的进一步规范与精炼。 这一方面说明在抄本两种之

后,对文本的修改仍在继续,或许还有其他后续稿本;另一方面也说明抄

本两种及其校改工作已经解决了本卷修订的主要问题、完成了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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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部分内容定稿之前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订。 这也再次凸显了《钱

法册》《盐法册》承载的校改信息丰富且珍贵,颇具文献价值。
但是除去上述优点与贡献,抄本两种的编纂校改工作也有一些问题

与不足。 本节重点介绍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并尝试探讨其成因,在进一

步发掘并展示抄本两种价值的同时,分析《乾隆会典》编纂的运作程序与

设计思路。
(一)对错讹的识别与纠正存在明显疏漏

乾隆二十一年《大清会典》初次告成,总裁官照例请求议叙却遭到皇

帝的驳斥:“纂修《会典》已逾数载,复经展限两次,迟缓已甚。 且每次所

进书内屡有叙次舛错、行文纰缪之处,必经朕逐条指示,亲加改正,始克成

书。 总裁官自无可议叙,即纂修各员给与议叙之处,亦属有忝。”①这里对

《会典》编修人员的批评,是皇帝过于求全责备,还是编修工作确实粗疏?
对于这个问题,抄本两种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虽然目前已难以确知具体是哪些错误以及何种程度的错误率引得

乾隆帝对《会典》 进呈稿作出“屡有叙次舛错、行文纰缪之处” 的指责

(毕竟皇帝看到的应是“黄册” ) ,但至少能在抄本两种内看出若干明显

的、势必影响编纂质量的疏漏甚至错误,如将“西和县”写作“西河县” 、
“失风失水”写作“大风失水” ( 《盐法册》 ,叶三十四、叶十八) ,“一面报

部察核、一面委官起解”写作“一并报部察核、一面委官起解” 、“如系接

壤州县”写作“如之接壤州县” ( 《钱法册》 ,叶三十一、叶四十三),且这

些错误在刊本中依然存在,让人不免对编纂各官的业务素质与工作态度

产生怀疑。

　 　 图 6

甚至还有抄本上的校改痕迹显示某些问题其

实已被编者发现,却未被纠正或只有部分被纠正。
如皇帝谕旨原以“钦此”二字结尾,但康熙、雍正、嘉
庆、光绪四朝《大清会典(事例)》所收录谕旨的末

尾均不见“钦此”,据此推知删去谕旨文末的“钦

此”方符合《大清会典则(事)例》之体例。 抄本两

种内,亦看到有将 “ 钦此” 二字圈划删除的痕迹

(见图 6),这说明《乾隆会典》的编者也是知道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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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会典馆奏议》,第 367 页。



　 　 图 7

备删去“钦此” 的,但抄本两种中仍有数处“钦此”
未做处理(见图 7),显系遗漏,这导致刊本当中也

保留着若干应删而未删的“钦此”。 由于皇帝谕旨

原本就是全文抬写,在书中相对醒目易辨,且“钦

此”二字均在文末,其下方又有“〇”符或者空格作

为两则事例的分界,故而极易识别,所以对编修各

官来说,将“钦此”二字找出删掉并非难事。
抄本两种显示出《乾隆会典》的编纂与校改确

实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理应避免的疏漏,还保留了这些疏漏形成时的一些

珍贵细节,增进了我们对《乾隆会典》编纂质量的认识。 由此看来,乾隆

帝对编修人员的指责并非吹毛求疵。
编纂《乾隆会典》,除了当时修书的一般管理制度与赏罚措施,针对

《雍正会典》编纂暴露出的问题,《乾隆会典》的编修还采取了一些新的举

措,如规定工作人员要按时到馆办公———“ 每日必及辰而入,尽申而

散”①,以及将书稿及时进呈以供皇帝亲自审核把关,等等。 可以说为保

证成书质量乾隆君臣已经做出种种努力,那么在此情形下,为何还会出现

一些低级的疏漏? 笔者参考有关史料并依据抄本两种的独有信息,分析

其主要原因应包含如下几点。
首先,誊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且誊抄任务分配不科学。 乾隆时期官

方修书曾有一种恶劣风气长期蔓延,即某些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职位的

誊录官会将誊录工作“转包”出去,雇人代抄,乾隆帝就曾指出:“朕闻修

书各馆誊录人员内,竟有不能缮写之人,夤缘而进,及上馆之后,转行倩

募,以致承修各书不能刻期告竣。”②目前虽无确凿证据证明《乾隆会典》
也存在此类情形,但从抄本两种的书写情况来看,虽大部分地方尚属严谨

工整,但笔法幼稚草率、文字疏密无常的情况也颇为常见,鲁鱼亥豕,所在

多有。 同时,根据字迹也能看出当时仅一卷册的誊抄工作都是由数人分

头进行,而后装订合并,这种书出众手的做法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同类问题

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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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7
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五“乾隆八年六月戊寅”,《清实录》第 11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09 页。



其次,要求纂修官到馆办公的制度不合理。 乾隆十二年议定,要求纂

修各官在设置于紫禁城内的会典馆内办公,“每日必及辰而入,尽申而

散”,该制度的初衷是避免纂修官偷懒的同时便于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然而《乾隆会典》的编纂需要大量参考各部院衙门存贮的材料档案,由于

纂修官每天从早到晚被束缚在会典馆办公,所需材料只能由各衙门通过

抄录复制等方式“造送册籍”再送至馆内①,操作难度与时间耗费不难想

见。 而当时各衙门存贮档案很是庞杂,如乾隆二十六年贵州巡抚周人骥

在建议朝廷编纂各部院则例时曾透露:“查吏部等部所纂之例,其间增删

更定者不知凡几,俱未改正。 外省止以准到部文存案。 今合计新旧未纂

之案,不下数千百件。 若不亟为编集成书,诚恐年久愈积愈多,更难考

究。”②将这些档案材料全部转移或一一抄录复制根本不现实。 因此《嘉

庆会典》编纂之初,便明确提出“在馆办理不如在各衙门办理”“在衙门就

近办理最为简捷”③,恰能印证乾隆朝“到馆办公”的制度存在上述弊病。
第三,《乾隆会典》的编纂本就面临更多的困难。 《乾隆会典》虽是清

代五朝会典的第三部,但“典例分立”的做法却属创始。 而且《乾隆会典》
编纂之初,一些部院衙门还没有自己的部门则例颁行,虽然部门则例与会

典则(事)例并不等同,但两者的编纂都以整理筛选各衙门的存贮档案为

起点,因此部门则例的编纂可以为会典则(事)例的编纂提供材料整理方

面的支持。 以户部部分为例,《乾隆会典》的纂修官需要面对大量原始状

态的“新旧未纂之案”,从点滴做起,而《嘉庆会典》的纂修各官则是既吸

取了《乾隆会典》编纂的经验教训,又有乾隆四十一年以来至少五次《户

部则例》编纂工作累积的材料方面的基础。 因此,相比于嘉庆、光绪《会

典》,《乾隆会典》出现更高比例的差错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作为《乾隆会典》编纂活动具体组织者的总裁、副总裁,多是任

事甚多、职责不专的朝廷大员,很难专心、稳定地负责该项工程;而当时一

般的工作人员又大都只是想通过这个渠道获得议叙,作为自己的进身之

阶。 或许除了乾隆帝本人,会典馆从上到下很少有人真正将修书当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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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严肃神圣的事业,《乾隆会典》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也就在所难

免。 而这种情况也并非《会典》编纂所独有,几乎在同一时期,乾隆帝在

检阅国史馆所修国史的过程中,也被那些稍加留心就能避免的低级错误

激怒,发出“亦非朕过为吹求,但使该总裁等稍一留心,何至于此” 的质

问,并“将总裁官傅恒等交部察议”①。 而这里被“交部察议”的总裁官傅

恒,恰也曾是《乾隆会典》的总裁官。
(二)对历史信息完整性的削弱与破坏

已如前述,《清会典馆奏议》收录奏章内,“务期辞简事该”的表述反

复出现多达三十余次,而在抄本两种内,确实能看到多处对重复繁冗文字

的精简,以及对“过时”资料的删除,如前文提到的《盐法册》编者对已被

裁撤合并盐场信息的圈划删减。 但对历史研究而言,《乾隆会典》的史料

价值会因此削弱。 而这种先录入再删除的做法,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材

料取舍与态度转变的过程,抄本两种作为保存这一过程的原始记录,为了

解《乾隆会典》的编纂思路乃至《清会典》的性质用途提供了一个珍贵的

线索。
如果说《盐法册》编者删除一些已被裁撤盐场的资料破坏了历史信

息的完整,那么《钱法册》编者的一些操作,则属于对历史真相的破坏。
最典型者,当属“掺和旧钱废钱治罪”条,因顺治十四年已有此例,便以

“相同,不必重载”为由,将康熙九年的例文删除。 查《康熙会典》《雍正会

典》,被删除的这一条均记录为“康熙十九年”而非“康熙九年”,而且《康

熙会典》《雍正会典》在顺治例治罪原文的基础上,还新增了“废钱旧钱入

官,制钱给举首之人,户部再赏银十两”②的内容。 由于没有看到更多的

佐证材料,暂不能判断康、雍《会典》 的“十九年” 与《钱法册》 原文中的

“九年”哪个正确,但笔者认为康、雍《会典》 的信息似较可信:“三藩之

乱”期间,吴三桂、耿精忠、吴世璠等先后铸造发行了相当数量的“利用通

宝”(康熙十三年)、“裕民通宝” (康熙十五年)、“昭武通宝” (康熙十七

年)、“洪化通宝”(康熙十八年)等在清廷看来的“伪钱” “废钱”,这很可

能是康熙十九年重新定例的关键背景。 故笔者怀疑《钱法册》原文中的

901

①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清实录》第 14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41 页。
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三一《钱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

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年,第 1495—1496 页。 允禄等:《大清会典

(雍正朝)》卷四八《钱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七辑,第 2799 页。



“康熙九年”其实是“康熙十九年”之误,而且康熙十九年例有新增内容

(奖励举首之人),已经不能再与顺治例划等号,所以才会被康、雍《会典》
收录。 薛允升《读例存疑》曰:“凡将前代废钱,搀和行使者,不论钱数多

寡,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系康熙年间现行例。”①因此事实很可能是顺治

例停废已久,康熙时期因三藩反目、“废钱”流行,才又重新设此禁令并增

设奖励制度。 退一步讲,即使“康熙九年”年份正确、对“举首之人”的奖

励并不存在、“三藩”铸钱也与此例无关,康熙朝有过重新议定“掺和旧钱

废钱治罪”的做法却是确定存在的史实,而这一史实的存在,要么说明当

时“掺和旧钱废钱”问题的重新凸显,要么说明顺治旧例或已作废、或是

执行出了问题。 因此,《钱法册》原文像康、雍《会典》那样记录康熙例就

是有意义的,后者作为康熙朝的专门规定,承载着顺治例无法覆盖的信

息,而编者将其与顺治例视为等同并直接删除,导致后人失去了对比康、
雍、乾三朝《会典》的一个线索,也减少了讨论康熙朝“掺和旧钱废钱”问

题的一个依据,这种操作是对历史信息的破坏。

　 图 8　 　 　 　 　 　 图 9

另外,《钱法册》 的编者在删除

康熙例的同时,还改变了顺治例的

表述。 顺治例原文为“又议准,改铸

新钱有掺和废钱旧钱行使者,系民

杖一百枷号一月,旗人鞭一百枷号

一月”,编者将“民杖” 二字涂抹,旁
写“旗人鞭”,将“旗人鞭”三字涂抹,
旁写“系民杖”,于是整句变成了“又

议准,改铸新钱有掺和废钱旧钱行

使者,系旗人鞭一百枷号一月,系民

杖一百枷号一月” (见图 8),即:顺
治例原文是“民人” 在“旗人” 前②,
编者将其调整为“旗人” 在“民人”
前,而被删除的康熙例也是“旗人”
在“民人”前,也就是说,编者删除康熙例(见图 9)的同时,又把被删除的

康熙例移花接木到顺治例中,改变了顺治例的原有表述。 在清代,“首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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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的思维有时就微妙地体现为文字表述中旗、民位置的先后,《钱法

册》的编者对顺治例中旗、民顺序的颠倒,难免会对后人的研究造成

误导。
《会典则(事)例》旨在记载国家各衙署规章制度的历史沿革———这

不仅是后世对《会典则(事)例》性质及功能的评语,同样也是时人编纂

《会典则(事)例》的任务与目标,《乾隆会典则例》的序言也称“必使制度

沿革本末了然”①,所以,保全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本是一项基本的

要求。 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上面这类删减甚至破坏历史信息的操作? 前文

提到的编纂官不够用心或许是一个因素———只要做好表面文章,只要能

实现字面上的“简净”,就算任务完成,至于历史信息的缺失与破坏,因其

很难从最后的成品中被察觉,也就不必成为删削时的羁绊。 这个解释或

许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未免有些空泛,因为“不用心”可以用来解释所有

编纂不力的现象。
笔者还要大胆推测,对历史信息的破坏,就《乾隆会典则例》而言,源

自乾隆君臣对这部典籍的性质定位,导致他们本就不追求历史信息的

完备。
《乾隆会典》首创“典”“例”分立,嘉庆、光绪《会典》因袭之。 然而为

何同样的“例”,乾隆朝称为“则例”,嘉庆、光绪称为“事例”,史料未载。
法史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乾隆会典》编纂之初,各部门则例

尚不发达,“则例”“事例”界限亦不甚分明,于是本该使用“事例”的场合

却稀里糊涂地使用了“则例”,之后随着部门则例日渐完备,“则例”已然

成为“部门则例”的专指,为避免混淆,《嘉庆会典》便“恢复”了“事例”的

旧名②。 这种推断似较合理,也可能就是历史的真相,但也有其明显漏

洞———《乾隆会典》 编纂之前,如《刑部现行则例》 《督捕则例》 《处分则

例》《吏部则例》等等以“则例”命名的单行法规或部门则例已经存在,虽
不如后世之完备,却也意味着《乾隆会典则例》并非不存在与其他单行则

例相混淆的问题。 而作为一部皇帝本人亲加订正、全面干预的国家重要

典籍,在命名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应该不会出现臣下随意拟定、皇帝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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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准的状况。 《会典》编纂,汇聚了当时文化素养最高的人群,假设“则

例”“事例”果真可以混用,他们为何舍弃稳妥保险的“事例”,选择暗藏隐

患的“则例”?
笔者认为,乾隆君臣如此取舍,很可能是为彰显《乾隆会典》的特殊

地位、满足乾隆帝的政治需求而有意为之。 在清代,“则例” “事例”虽都

是具有“准则”“规则”含义的“例”,但两者并不等同。 一般而言,“则例”
是现行法则,“事例”是从前故事;“则例”是现实依据,“事例”是历史参

考。 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死去的则例沦为“事例”,活着

的事例晋级“则例”。 所谓“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①,乾隆

朝是清代各项典章制度、律令法规的定型完备阶段,站在乾隆帝的角度,
《会典》作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法律意义和教化意义的国家“大经大

法”,是让《乾隆会典》作为记录过往的流水账,还是成为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与长久生命力的国家宪章? 乾隆朝制定或认定的制度法则是过期作

废,还是确立为大清后世子孙的永久遵循? 对于一向乾纲独断、自视甚高

的乾隆帝来说,“大清会典则例”显然比“大清会典事例”更能迎合他的心

境、满足他的要求,至于由此带来的名不副实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在编纂

过程中以多取材现行规条、削减“过期资料”的方式来抵消。
笔者之所以作上述推断,是受到乾隆帝另一行为的启发:收复新疆之

后,乾隆帝打破钱文字样皆按代改铸的旧例,要求在他死后,新疆地区继

续发行“乾隆”年号钱,以永远铭记自己的旷世奇功:
所有各回城系朕开廓之地,其钱文理应永遵朕乾隆年号鼓铸,各

回部人等万年谨守,而朕之子孙亦当万世奉行,不可援照内地钱制按

代改铸。 著交各回部办事大臣等登记档案,永远钦遵。②

于是从嘉庆朝开始直至清末,清廷在新疆铸造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
绪等年号铜钱的同时,也一直在发行“乾隆通宝”。 乾隆帝的这一操作堪

称史无前例,也向我们展示了清高宗为了强化自己乃至乾隆朝的特殊历

史地位所采用的具体手段。 那么命名会典则例时,乾隆君臣选用“则例”
而非“事例”,或许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并固定《乾隆会典》的历史

地位,这种操作也符合乾隆帝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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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乾隆、嘉庆两代帝王编纂会典时不同的姿态,也能进一步印证上

述推断。 乾、嘉《会典》卷首载有二帝的上谕或御制序言,交代此次编纂

会典的缘由。 嘉庆帝通过其文字表露出来的是一种谦卑的姿态:在嘉庆

六年(1801)的上谕内,嘉庆帝开门见山表明自己之所以要重修会典,是
因为皇考乾隆帝曾交代过要“将归政仪文一并编入”①会典以记载其“禅

让”皇位这段佳话,如今条件成熟,自当遵命办理。 嘉庆二十三年书成,
嘉庆帝在《续修大清会典序》内先是对《乾隆会典》大加赞颂———“皇考高

宗纯皇帝,承五朝之良法,作奕叶之隆规”,“此诚我皇考善继善述、立纲

陈纪之巨制,益昭美备矣”,“皇考作述之大经大法,美不胜书。 虽宏纲巨

目,全载前编”,赞颂过后才提了一句,说《乾隆会典》成书以来,“其间亦

有因时损益、补苴罅漏之处”②的问题需要解决。 总之,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高宗皇帝及《乾隆会典》的推崇与维护。
反观乾隆帝解释编纂缘由,风格迥然不同:在乾隆十二年的上谕里,

乾隆帝先是用平淡的口吻简要介绍了《大清会典》的由来及其用途,接着

便直言续修会典原本没必要,因为“国家定制,岂容数更? 踵事增文,自
有部册”,只是最近阅览《雍正会典》,发现了若干“舛讹疏漏”等质量问

题,才“不得不重修”③,因此《乾隆会典》的编纂首先就建立在对雍正甚

至康熙《会典》否定的基础之上。 乾隆二十九年④书成,乾隆帝通过《御

制大清会典序》再次回顾、总结纂修缘由,这次他也按照惯例,表示“我皇

考励精图治十三年之间,立纲陈纪”的功绩理应载入会典,不过在此句之

前,乾隆特意强调了自己收复新疆这一巨大成就———“西陲大功告蒇”,
遍观清朝五部会典卷首序言,当朝皇帝赞颂列祖列宗的同时还不忘自夸

的,仅此一例。 虽然在这篇序言内,乾隆也谦虚地表示“此日所辑之会

典,犹是我皇祖皇考所辑之会典”,但除此之外,其对康、雍《会典》并无肯

定之语,更无溢美之词,倒是在解释《乾隆会典》 “典例分立”的原因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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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首《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六十五辑,第 1 页。
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首《御制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

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 年,第 4—8 页。
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上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0 册,第 1
页。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定名在乾隆二十一年,因此乾隆十二年的陈述最为

关键,乾隆二十九年的态度作为参考。



再次指摘前朝会典“典与例无辨”①的问题。
通过两位皇帝各自的陈述不难看出,嘉庆、乾隆续修会典的态度显然

有别,一个低调谦卑,一个当仁不让。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的序言均

写作《御制大清会典序》,嘉庆、光绪会典的序言则写为《续修大清会典

序》,也有自觉降级的意味。 因此笔者判断,嘉庆使用“会典事例” 而非

“会典则例”,与其说是在纠正乾隆的“错误”,不如说是嘉庆君臣默认《嘉

庆会典》不具备以“则例”命名的资格;乾隆使用“则例”,也不是不用担心

混淆,而是“事例”不足以彰显《乾隆会典》的特殊地位。 这其中的心思不

便明言,因此两位皇帝均不做解释。
虽然《乾隆会典则例》的命名是编纂几近完工时才最终确定的,但是

从包括抄本两种在内的稿本到“黄册”再到刊本,整个过程都一直在使用

“则例”这一称谓,可见选定这一名称是早有铺垫且一以贯之。 那么,既
然是在编纂“则例”,就应该多取材当朝现行规条,而不必太在意历史过

往,或者说,由于“则例”二字的引导或干扰,《乾隆会典则例》虽然不会从

根本上改变其“历史记录”这一本质属性,但是对这一属性的弱化在所难

免。 记事约 140 年的《乾隆会典则例》总计 180 卷,而记事约 200 年的《嘉
庆会典事例》暴增至 920 卷,也就不简单地是因为 60 年间的新增事例有

如此之多,而是“清嘉庆朝在此书编纂中强化了历史记录意识”②———正

说明嘉庆会典的编纂是按照“事例”而非“则例”的标准,而对历史信息的

重视与保全是“事例”编纂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乾嘉两部

会典的不同命名均符合其各自编纂者的本意。
因此,源于乾隆君臣对乾隆会典“则例”的性质定位,抄本两种所展

示的对历史信息的删减甚至破坏,即使不是一种故意行为,也至少没有严

重偏离《乾隆会典》编纂的宗旨,所以也就不容易引起编纂、校对各官的

警觉。 而抄本两种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们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了《乾

隆会典》编纂对历史信息的删减、破坏的原始现场,展示了《乾隆会典》编

纂的思路与宗旨,同时也保留了这些被删减与破坏了的历史信息本身,因
而抄本两种也有着史料学上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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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祹等:《钦定大清会典》卷首《御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19 册,第 2
页。
乔治忠:《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河北学刊》2017 年第 5 期,第 64 页。



四、余论

孤本性质的《钱法册》与《盐法册》有幸流传至今却鲜为人知,长期以

来很少为学界关注———既未看到直接以它们为研究对象,也没看到将它

们当作史料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 尤其是笔者迄今未见到《清会典》的

相关研究出现过抄本两种的任何信息,这对清代重要文献《乾隆会典》的

编纂研究而言,殊为可惜。 而对这一状况的成因进行梳理,或将有助于减

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首先,“残本”不受重视且易湮没于总量庞大的同名文献内。 “古籍

的残本,因为内容不及足本,在研究中往往被视为次选”①。 尤其是清代

户部部院则例《户部则例》本就“卷繁帙大”,编纂、续纂又有 15 次之多,
且各时期版本的存世量少则一两套、多则十余套②。 在这种情况下,“足

本”的“户部则例”已颇令研究者目不暇接,写有“户部则例”字样的抄本

两种作为落单的“残本”就更容易被忽略了。 清代距今时间较近,各类文

献的保存状况相对完好,因此清代的“残本”文献会更多地面临不被重视

的局面。 抄本两种的“遭遇”提示我们对清代的“残本”古籍有必要倾注

更多的关注,避免蕴含着重要信息的珍贵文献被长期湮没。
其次,“同名异实”干扰了抄本两种真实身份的确认。 《钱法册》 与

《盐法册》的现有信息具有迷惑性———作为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的稿

本,抄本两种不仅没有“大清会典则例”字样,还在每一册的封面、版心以

及第一叶第一行等最关键的部位书有“户部则例”四字,国家图书馆在对

其进行介绍时亦沿用这一名称。 由于“户部则例”几乎是清代户部部院

则例《户部则例》的专指,这种“同名异实”的状况对于识别抄本两种的

“真实”身份当然会造成相当的干扰。 究其原因,《乾隆会典》的正式命名

是在编纂各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时才进行的,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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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扬:《国图藏〈天游山人集〉残本价值辨证》,《文献》2019 年第 6 期,第 150 页。
如根据国内外图书馆网站公布的信息,仅收藏有同治十三年《户部则例》的机构就

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浙江师

范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大木文库、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等 16 家之多。



《乾隆会典》总裁官撰拟书名并上奏乾隆皇帝:“所有应纂各衙门会典、则
例已经告竣。 谨按,此次所纂之书皆仰蒙圣明一一指示、逐卷厘定,臣等

谨拟书名为《钦定大清会典》,其则例即名为《钦定大清会典则例》。”①至

此,“户部则例”这一非正式的命名才被“大清会典则例·户部”取代。
“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情况在古文献领域并不鲜见,它有可能

造成一些重要古籍的湮没,并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抄本两种的“发

现”过程再次确认对“同名异实”文献正本清源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朝《户部则例·钱法》和《户部则例·

盐法上》抄本两种是存世极稀且首次发现的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早期

稿本,它们承载着揭示《乾隆会典》成书过程及编纂状况独一无二的珍贵

信息,为研究《乾隆会典》编纂提供了新的一手资料。 它们展示了编者取

舍信息的用意以及删改上的思考,有助于更加精细化地了解《乾隆会典》
编纂的运作程序,也有助于形成对《乾隆会典》性质及文献价值的准确把

握。 由于是初次披露,限于篇幅,本文只择取其中特征明显的案例给予描

述,期待能够引起学界对该文献的重视与进一步的保护、研究和利用。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徐立志、苏亦工先生指点帮助,《文献》匿名审

稿专家提出非常专业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栗铭徽,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法

律史,清代法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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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会典馆奏议》,第 366 页。


